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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5.2、5.3、5.4、A.1.4、A.2条（款）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济宁浩珂矿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矿业大学、淮北矿业集团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煤矿用高分子化学充填密闭泡沫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用高分子化学充填密闭泡沫（以下简称充填密闭泡沫）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井下空间充填、构筑密闭用现场施工的高分子化学泡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91-2008，ISO780:1997,MOD）
GB/T 2406-1993  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氧指数法 (ISO4589:1984,NEQ)
GB/T 3536-2008  石油产品 闪点和燃点的测定 克利夫兰开口杯法（ISO 2592:2000，MOD）

GB/T 6343-1995  泡沫塑料和橡胶表观（体积）密度的测定 (ISO845:1988,NEQ)
GB/T 6680-2003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811-2008  硬质泡沫塑料 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 (ISO2796:1986,IDT)
GB/T 8813-2008  硬质泡沫塑料压缩性能的测定（ISO844:2004,IDT）
AQ 1044-2007  矿井密闭防灭火技术规范
MT 113-1995  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煤矿安全规程》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2006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GB/T 8811-2008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煤矿用高分子化学充填密闭泡沫 mine chemically filling and sealing foam polymer
指由高分子化合物为主剂，配以添加剂、填料等组分混合形成的注浆产品经化学反应，通过充填工艺现场快速膨胀成型的轻质密闭固体泡沫材料。

3.2
泡沫材料 cellular material
整个体积内含有大量均匀分布气孔（开口气孔、封闭气孔或二者皆有）的材料。

3.3
尺寸稳定性 dimensional stability

试样在特定温度和相对湿度条件下放置一定时间后，互相垂直的三维方向上产生的不可逆尺寸变化。
[GB/T 8811-2008，定义3.1] 
3.4
闪点 flash point 

在规定试验条件下，试验火焰引起试样蒸气着火，并使火焰蔓延至液体表面的最低温度，修正到101.3kPa大气压下。

[GB/T 261-2008，定义3.1]

4 产品分类

充填密闭泡沫按泡沫体受力特点和使用性能不同分为以下两类：

a) P类：用于需承载的充填密闭空间，例如采掘工作面冒顶空间、承压密闭墙体等类似可能需要整体承压的用途；

b) N类：用于非承载的充填密闭空间，例如瓦斯抽放钻场、采煤工作面上下隅角及其他仅需要类似自体支撑的用途。

5 要求

5.1 外观和感官要求

充填密闭泡沫原材料均为液体材料。分布应均匀，无结块，允许轻微杂色和轻微分层。

5.2 闪点

    充填密闭泡沫原材料的闪点不应低于100℃。
5.3 固化物理化性能
充填密闭泡沫固化物理化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充填密闭泡沫固化物理化性能 
	序号
	项    目
	指  标

	
	
	P类
	N类

	1
	最高反应温度，
	≤95
	不放热

	2
	膨胀倍数，倍
	≥30
	≥20

	3
	尺寸稳定性（70℃±2℃ 48h），%
	≤0.1
	—

	4
	抗压强度
	压应变10%，kPa
	≥10
	—

	
	
	压应变70%，kPa
	≥40
	—

	5
	氧指数，%
	≥35
	≥28


	表1 （续）

	序号
	项    目
	指  标

	
	
	P类
	N类

	6
	阻燃性能
	酒精喷灯燃烧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s       
	≤3
	≤3

	
	
	
	无焰燃烧时间，s       
	≤10
	≤10

	
	
	
	火焰扩展长度，mm     
	≤280
	≤280

	
	
	酒精灯燃烧试验
	有焰燃烧时间，s       
	≤6
	≤6

	
	
	
	无焰燃烧时间，s       
	≤20
	≤20

	
	
	
	火焰扩展长度，mm     
	≤250
	≤250

	7
	表面电阻，Ω                          
	≤3×108
	≤3×108


5.4  固化物理化性能测试要求

a）充填密闭泡沫固化物理化性能指标均为对无表皮固化物的要求；
b）固化物性能的测试龄期为24h。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a）试验条件：温度（23±2）℃，相对湿度（60±10）%；
b）试样的状态调节：试样在试验条件环境中至少进行16h状态调节。

6.2 抽样

单项试验的最少抽样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做多项试验时，如能使试样经一项试验后不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结果，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多项不同的试验。

表2 单项试验抽样量

	序号
	试验项目
	抽样量，g

	1
	闪点
	1500

	2
	最高反应温度
	1500

	3
	膨胀倍数
	1500

	4
	尺寸稳定性
	3000

	5
	抗压强度
	3000

	6
	氧指数
	3000

	7
	阻燃性能
	3000

	8
	表面电阻
	3000


6.3 外观

在自然光下，采用目测观察。

6.4 闪点

    按GB/T 3536-2008测定闪点。结果精确到1℃。
6.5 最高反应温度

6.5.1 试验器具
    试验器具如下：

a）搅拌机；
b）电子温度计附热电偶线，最大量程不小于300℃，精度1℃；
c）秒表。
6.5.2 试验方法
按材料指定配比用量杯称取总体积为200ml材料，混合起开始计时，连续搅拌15s～25s至原材料混合均匀。将热电偶线（热电偶线前端绞结或焊接使其形成接点）插入试样中心处，记录最高反应温度。取三次测试平均值记为最高反应温度值，结果精确到1℃。三次连续测定时间差不应大于10%，否则，应重新进行试验。
6.6 膨胀倍数

按GB/T 6343-1995测定表观芯密度，试件采用边长（100±1）mm的正方体。每一样品测试5个试件。结果按式（1）计算，精确至0.0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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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膨胀倍数，单位为倍；

ρ0——材料各液体组份混合后平均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ρ ——固化物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每组试件中剔除最大、最小两个值，取剩余三个试件的算术平均值为膨胀倍数的试验结果。精确至0.1倍。三个试件的计算结果差值不应大于10%，否则，重新进行试验。
6.7 尺寸稳定性

按GB/T 8811-2008测定尺寸稳定性，选择试验条件为（70±2）℃。平均线性变化率按式（2）计算。

                   S=（SL+SW+Sr）/3``````````````````````````````````````（2）
式中：
S——为试样的平均线性变化率，单位为百分号（%）；
SL、SW、Sr——分别为试样的长度、宽度、厚度的尺寸变化率，单位为百分号（%）。
6.8 抗压强度

按GB/T 8813-2008测定压应变10%和70%下的抗压强度，试件采用边长（100±1）mm的正方体。计算结果精确到1kPa。
6.9 氧指数

按GB/T 2406-1993测定氧指数。计算结果精确到0.1%。
6.10 阻燃性能

按MT 113-1995中第4章测定阻燃性能。
6.11 表面电阻

按MT 113-1995中第5章测定表面电阻。

7   检验规则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 出厂检验

7.1.1 充填密闭泡沫由制造厂的质量检验部门逐批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1.2 出厂检验按表3规定的项目进行。
表3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类别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5.1
	6.3
	√
	√

	2
	闪点
	5.2
	6.4
	—
	√

	3
	最高反应温度
	5.3
	6.5
	√
	√

	4
	膨胀倍数
	5.3
	6.6
	√
	√

	5
	尺寸稳定性
	5.3
	6.7
	—
	√

	6
	抗压强度
	5.3
	6.8
	—
	√

	7
	氧指数
	5.3
	6.9
	—
	√

	8
	阻燃性能
	5.3
	6.10
	√
	√

	9
	表面电阻
	5.3
	6.11
	√
	√

	注：“√”表示进行检验，“—”表示不进行检验。


7.2  型式检验
7.2.1 型式检验按表3规定的项目进行。

7.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  抽样方法
7.3.1  出厂检验的抽样方法

以每生产一聚合釜充填密闭泡沫为一批，不足一聚合釜视为一批。按GB/T 6680-2003中第7章的件装容器采样中小桶装产品的规定逐批随机抽样。所取样品装入干燥、清洁的密闭瓶中，注明产品名称、型号、批号、生产日期、取样日期。

7.3.2  型式检验的抽样方法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充填密闭泡沫中，按GB/T 6680-2003中第7章的件装容器采样中小桶装产品的规定随机抽样。样品数量不少于3桶。注明产品名称、型号、批号、生产日期、取样日期。
7.4  判定规则

7.4.1  合格判定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判定为合格：

    a)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

    b) 检验项目一项不合格，取双倍试样对该项目进行复检后合格。

7.4.2  不合格判定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判定为不合格：

    a) 检验项目一项不合格，取双倍试样对该项目进行复检仍不合格；

    b) 检验项目两项及两项以上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充填密闭泡沫原材料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按GB 190和GB/T 191的规定，其内容应包括：
a) 商标；
b) 生产厂名；
c) 厂址；
d) 产品名称；
e) 批号；
f) 净含量；
g) 有害物品标志符号；
h)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符合；
i) 生产日期、截止日期和有效期；
j) 合格证明书，内容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称、检验员、检验日期、批号。

8.2 包装

充填密闭泡沫用塑料桶或金属桶密封包装，原材料分不同组份时包装应有明显区分标志。
8.3 运输

充填密闭泡沫运输中应避免日晒、雨淋、及剧烈冲击和包装破损，不应倒置包装桶，运输时应轻拿轻放。
8.4 贮存

充填密闭泡沫应贮存于干燥、通风处。严禁烟火，注意防晒。最佳贮存环境温度应为15℃~25℃。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充填密闭泡沫安全操作规范

A.1 工作条件

A.1.1 充填密闭泡沫的施工环境温度为10℃～35℃。当施工环境温度低于10℃时，应对材料采取预热保温措施。预热方法及预热温度应按照材料使用说明书的建议，但不应采用明火或蒸汽直接预热。高于35℃时，应对材料采取恒温储藏或者降温处理。

A.1.2 充填密闭泡沫低于10℃或高于35℃工作温度时，设计者或使用者需进行充分试验，验证以确定其各项性能是否能达到设计和使用要求。

A.1.3 充填密闭施工期间操作地点应保持良好通风。

A.1.4 施工区域有高温热害、通风不良、有毒有害气体涌出、岩石冒落和涌水危害等危险因素存在时，应采取控制和治理措施，直至达到安全作业环境，并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要求。

A.1.5充填密闭泡沫施工时，应对作业面以外易受飞散物料污染的部位采取遮挡措施。工作地点应选择顶板无淋水区域，条件不允许时需进行防水处理，防止淋水滴入浆液中。

A.1.6充填密闭泡沫若需进行特殊工程条件下的使用，应经过工程试验，符合工程需要后方可进行施工。

A.2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要求

A.2.1 充填密闭泡沫所涉及的与使用有关的安全、卫生与环保要求，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A.2.2 充填密闭施工的安全技术和劳动保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参加充填的施工操作和管理人员，应接受安全技术教育和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安全工作资格证。

A.2.3 操作人员在施工时应配戴好劳保用品，包括胶皮手套、防护眼镜、工作服和胶鞋等。若树脂、固化剂不慎溅到眼中或皮肤上，应立即用清水冲洗，必要时应到医院进行处理。

A.2.4 充填密闭泡沫使用时，对甲醛的限量值应为0.5ppm或者0.6 mg/m3。测试方法参见GB 18583。
A.2.5 盛装充填密闭泡沫原材料的包装桶应回收上井。

A.2.6 施工管路冲洗时产生的废弃浆液用桶装应回收上井。

A.3工艺要求

A.3.1 充填密闭的空间应事先使用构筑材料（如风筒布、铁丝网、木板、砖石或混凝土等）进行空间封闭，并按照设计要求预留充填密闭施工操作空间。

A.3.2 充填密闭泡沫进入施工场地后应按照说明要求分类整体存放。

A.3.3 充填密闭泡沫原材料在使用时若有轻微分层，应搅拌均匀后再进行配比混合。

A.3.4 充填密闭施工前应根据施工环境温度、工程特点等因素通过现场试验选定适宜的施工操作方法，然后再进行大面积施工。

A.3.5 盛浆容器应加盖密封，浆液拌制及灌注宜在密闭设备中进行。

A.3.6 施工中应遵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中的注意事项进行操作。

A.3.7充填密闭泡沫宜采用同步计量泵和混合搅拌器进行施工，并按照制造厂的要求进行设备操作。

A.3.8 充填密闭泡沫的使用量应根据充填密闭空间容积来确定。

A.3.9 充填密闭泡沫用来进行矿井防灭火快速密闭时，应遵照AQ1044-2007进行。不能用于置换瓦斯和直接灭火。

A.3.10 进行顶部空间的充填密闭施工时，应搭设安全可靠的施工操作平台，且在充填地点的下方，严禁人员通行或停留。

A.3.11 进行有限空间、存在有毒有害气体和瓦斯爆炸危险空间的充填密闭施工时，应进行安全监测、有效联络等安全措施。

A.3.12 在充填密闭泡沫内部或周边施工其他类化学材料时需进行试验验证，无危险隐患后方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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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国煤矿管理总局，“盖斯伯格第五部分第四章，关于第四章附件五中规定的煤矿工人安全防护的条例的认定测试，针对产品的测试程序和测试条件”(GERMAN BUREAU OF MINES Testing Conditions Concerning Approvals Regarding Chapter 4 in ration with Annex 5 from Mining Regulations Concerning Health Protection of the Employees, Testing Procedures and Conditions for Products Chapter 4 Gesberg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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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高分子化学充填密闭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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